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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和GB/T 1.2

—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2部分：以ISO／IEC 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GB/T 32319—2015《银行业产品说明书描述规范》。与GB/T 32319—2015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将银行业产品说明书调整为银行产品服务描述；

b) 进一步澄清了本文件的范围，明确指出适用的情况和不适用的情况；

c) 调整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d) 给出了银行产品服务(BPoS)相关概念和缩略语，并对若干术语的名称和定义进行了调整；

e) 第 4章中，删除了涉及到法律法规的内容；

f) 将银行产品的发行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一个应有关键要素和英文商业全称、英文商业简称、

发行机构金融机构代码三个宜有关键要素分别调整为可有要素。

本文件使用翻译法等同采用ISO 21586:2020《金融服务参考数据 银行产品服务(BPoS)描述规范》。

本文件作了下列最小限度的编辑性改动：

a) 增加了附加信息和资料性附录；

b) 删除了 ISO 文件的前言；

c) 改写了 ISO 标准文件的引言；

d) 改正了附录 X中的印刷错误；

e) “规范性引用文件”中文件已经采标的，改为规范性引用国家标准；

f) 调整了“术语和定义”中注释的内容；

g) “参考文献”中增加了我国的相关标准和规范性文件；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80）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人民银

行山西省分行、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北京国家金融标准化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叶馥郁、刘刚、李宽、马骏、林松、刘晓锋、侯太利、王鹏、陈裕、刘壮业、

王衡、陈文俊、王冠男、许婷、谢彦丽、贺宇、唐卓、张海燕、李振、高强裔、刘小芳、刘刚、张鹏、

张丽媛、邱佳成、吴毅、潘学芳、李海丽、毋亚莉、邓蔚、白雪松、孙为本、毕小文、秦逞、吴娟、陈

黎。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5 年首次发布为 GB/T 32319—2015；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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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银行业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但直到上个世纪中叶，大多数银行服务都十分简单，甚至可以认为对

银行服务的了解是常识。无论哪家银行，提供的服务都差不多，也无需特别的解释，故在当时的情况下，

并没有对银行产品服务之描述进行规范的需求。

随着银行业大规模应用信息技术，加之不断推出的金融创新，情况开始逐渐出现了变化。自本世纪

初以来，特别是当金融科技（FinTech）在银行业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时，银行产品服务（BPoS，见

3.3，为聚焦规范的对象且避免可能出现的分歧，下面均用BPoS来代称银行产品服务）呈现了一个量变

到质变的过程。一方面，许多银行都建立了银行产品的管理职能部门，在将银行服务提供给银行客户前

就确定了银行产品的功能和行为，使传统的银行服务通过产品化而进行预先定制；另一方面，BPoS承担

的功能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乃至其提供者（BPoSP，见3.4）的员工也往往不能清晰明确、全面完整地对

该BPoS的所有方面进行解释。此外，某些非传统银行业金融机构实际上也在向其客户提供BPoS，甚至有

可能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

为了应对这样的状况，很多银行业金融机构已经对其银行产品描述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规范，且侧

重于零售产品。目前BPoS之所以普遍称之为银行产品，很大程度上源于GB/T 19000—2016之前的版本把

服务归于产品的四个类别之一，因此，银行业金融机构所谓的对银行产品描述的规范，实际上就是对BPoS

描述的规范。然而，由于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对BPoS的描述规范往往限于内部，且互不通气，导致即便对

类似的BPoS，普通客户也难以进行适当的比较；同时，撰写BPoS的描述也成为一项复杂的工作，往往只

有对本金融机构的BPoS具有全面了解的人员才能胜任，故降低BPoS描述的工作门槛和提高工作效率成为

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0）在2010年制定银行业标准体系规划时，

就将制定银行产品描述规范列为重点，且于2013年发布了JR/T 0102—2013《银行业产品说明书描述规

范》，随后又在2015年将其升级为GB/T 32319—2015。GB/T 32319—2015，从客户的视角将银行产品看

作一个实体或对象，通过其属性的不同取值将不同的银行产品区别开来。为了确保规范性和灵活性，GB/T

32319—2015将银行产品的属性分为应有、宜有和可有三类，同时对一个银行产品描述涉及到了哪些要

素，区分为六级符合度，做到了“每一属性定义明确，应有要素描述保底，可有要素凸显创新，六级符

合彰显透明”。在本文件中，对BPoS的描述延续了这样的方式和分级。

本文件延续了GB/T 32319—2015的规定，将对BPoS的描述分为了逻辑层和物理层，其中逻辑层主要

用于表达描述信息内容，对信息的逻辑组织给出要求；而物理层则用于将逻辑层的内容展示给人工阅读，

对通俗易懂且重点突出提出了要求。考虑在ISO 21586:2020中涉及到的内容适用于全球的BPoS信息交

互，而本文件则侧重于国内的BPoS信息交互，故有可能对同一信息采用多语种进行描述，因此，本文件

还专门给出了用中文描述BPoS时可能需要补充的可有关键要素。

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本文件，有利于BPoS的透明与信息对称，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有效降低BPoS

描述编制的门槛和成本，更好地展现BPoSP的BPoS的特点，并可通过对实质性要素组合的分析进行BPoS

的创新；普通消费者和投资者则可以按照本文件提供的实质性要素对现有的BPoS进行分析，从而判定和

比较BPoS是否符合自己的需求；监管机构可以检测BPoS描述所提供的信息是否足够合规或透明；而社会

公众则能以本文件作为一个衡量的参照，只要对相关要素进行分析，具备相关属性的，不管其发行者如

何声称，其实质上就是B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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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参考数据 银行产品服务(BPoS)描述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如何从客户视角描述银行产品服务(BPoS)的特征。

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BPoS，每个视角都能被视作一个关键要素。这些关键要素分为了应有、宜有和

可有三组。在本文件中，详述了各应有和宜有关键要素的目的、内容和描述方法。

为了能让客户方便地评估具体的BPoS描述所覆盖到的关键要素的范围，本文件描述了六个符合性级

别。本文件还定义了表达关键要素的逻辑和物理格式。本文件不涉及到定义BPoS本身的需求，各个关键

要素如何取值亦超出了本文件的范围。

本文件用于指导BPoS供应商描述其产品服务，旨在帮助客户理解或比较特定的BPoS。本文件不适用

于描述证券或保险相关的产品服务。BPoS可以由银行和其他机构发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2406 表示货币和资金的代码

GB/T 19000—2016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 16711 银行业 银行电信报文 银行标识代码

GB/T 23696 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 交易所和市场识别码

GB/T 39601 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短名（FISN）

ISO 10962 证券及相关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的分类(CFI编码) （Securities and related

financial instruments — Classification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CFI) code）

ISO 20275 金融服务 实体法律形式(Financial services — Entity legal forms (ELF))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GB/T 19000—2016界定的以及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银行产品 banking product

在BPoSP(3.4)和客户(3.5)之间未发生任何交易的情况下，BPoSP能够产生的输出。

注：在按照ISO 9000定义银行产品的情况下，本术语视同于BPoS。

[来源：GB/T 19000—2016，3.7.6, 有修改]

3.2

银行服务 banking service

至少有一项活动必需在BPoSP(3.4)和客户(3.5)之间进行的BPoSP的输出。

注：在按照GB/T 19000—2016定义银行服务的情况下，本术语视同于BPoS。

[来源：GB/T 19000—2016，3.7.7, 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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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银行产品服务 banking product or service

BPoS

银行产品服务提供商为满足其客户(3.5)的金融需求或金融相关需求而向其客户提供的输出。

注1：BPoS的范围其实是CPC version 2.1中group 711的子集，即包括若干金融服务，但投资银行、保险服务和养

老服务除外。

注2：客户能将BPoS感受为产品或服务，亦能将其感受为产品和服务不可分割的交织体。见CPC第2.1版的第二章“分

类基本原则”中的“C.货物、服务和其他产品”。

注3：如果提及BPoS的复数形式，例如BPoS集或BPoS族，缩写仍然是BPoS。

注4：有关银行产品服务名称与缩略语与GB/T 32319—2015的对应关系的说明，参见本文件附录NA。

3.4

银行产品服务提供商 banking product or service provider

BPoSP

向客户(3.5)提供BPoS(3.3)的组织。

注：直接向客户交付BPoS的组织才能被认为是BPoSP。

3.5

客户 customer

能够或实际接受为其提供的，或按其要求提供的银行产品(3.1)或银行服务(3.2)的个人或组织。

示例：消费者、委托人、最终使用者、零售商、内部过程的产品或服务的接收人、受益人或采购方。

注：客户可以是组织内部的或外部的。

[来源：GB/T 19000—2016，3.2.4，有修改]

3.6

凭据 credential

提供给客户(3.5)用于标识/鉴权的数据。

[来源：ISO 12812-1:2017，3.10]

3.7

BPoS 的凭据 credential of BPoS

BPoSP(3.4)发给客户(3.5)的凭据(3.6)，以用于与BPoS(3.3)相关的标识/鉴权目的。

注1：BPoS的凭据通常由两部分组成：标识信息和鉴权信息。其中，根据BPoS的特性，能省略鉴权信息而仅通过标

识信息形成BPoS的凭据。

注2：当凭据信息存储在载体中时，BPoSP通过存储的标识信息确定所选的BPoS；而当凭据信息无载体时，BPoSP通

过客户提供的标识信息确定所选的BPoS。

3.8

即时交易 instant transaction

处理请求并立即提供结果的运行模式。

注1：根据BPoS (3.3)的合同、协议或规定，通常在客户(3.5)提交请求后立即获得处理结果。

注2：根据BPoS的关键要素，该模式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可用。

3.9

预定交易 subscribing transaction

在处理请求发出后仅给出处理的状态而不是处理结果，且随后再处理请求的运行模式。

注1：实际请求稍后处理，执行时间取决于BPoS(3.3)的合同、协议或规定；请求的实际结果将根据BPoS的约定反馈



GB/T 32319—XXXX/ISO 21586:2020

7

给客户(3.5)。除非在BPoS中规定了某种形式的反馈，否则成功执行请求时可能不给出明确的反馈信息。

注2：在本文件中，除非另有说明，预定交易和批量交易是同义词。

3.10

服务时段 period of service

执行即时交易(3.8)和/或预定交易(3.9)的时间段。

3.11

服务渠道 channel of service

用于执行即时交易(3.8)和/或预定交易(3.9)的信息传输途径。

注1：服务渠道能够是人工操作、电子操作或两者的结合。

注2：服务渠道通常与服务时段（3.10）相关，反之亦然。在不同的服务渠道中，服务时段可能是不同的。

3.12

关键要素

对BPoS(3.3)的某个方面的描述。

注1：每个关键要素都是BPoS不可忽视的特征。

3.13

应有要素 required key element

描述BPoS(3.3)之必不可少方面的关键要素(3.12)。

注：除非采用本文件5.2中说明的低于基线的符合性级别，否则一个BPoS的描述包含所有的应有要素。应有要素不

完整或不明确将导致客户(3.5)不能正确理解BPoS。

3.14

宜有要素

描述BPoS(3.3)之增进理解方面的关键要素(3.12)。

注：BPoS描述之宜有要素将帮助客户更全面、精准和无二义地理解BPoS。

3.15

可有要素 voluntary key element

描述BPoS(3.3)的独具特色方面之关键要素(3.12)。

注：可有要素是BPoSP(3.4)认为有必要向客户(3.5)充分告知，但又不包含在应有要素（3.13）和宜有要素（3.14）

中的BPoS的信息。

3.16

合格 conformity

符合

满足要求。

注1：在英语中,“conformance”一词与本词是同义的，但不赞成使用。在法语中,“compliance”也是同义的，但

不赞成使用。

注2：这是ISO/IEC导则第1部分ISO补充规定的附件SL中给出的ISO管理体系标准中的通用术语及核心定义之一, 最

初的定义已经通过增加注1被改写。

[来源：GB/T 19000—2016，3.6.11]

4 描述总体要求

4.1 总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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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BPoS时，关键要素适用的指导原则如下：

a) 一个关键要素必定属于应有要素、宜有要素和可有要素之一，因此当出现创新时能够建立新

的基线；

b) 多个 BPoS 既可考虑内部逻辑关联，按族来描述；也可不考虑内部逻辑关联，按集来描述；

c) 关键要素的排列顺序宜便于由人工来进行比较；

d) 描述宜使用简明通俗的语言。

4.2 具体规则

4.2.1 要素的种类

4.2.1.1 应有要素

使用应有要素的要求如下。

a) 应有信息要求的内容存在时，应描述该信息。

b) 应有信息要求的内容不存在时，应填写“无”。

c) 若 BPoSP 认为某应有信息要求的内容不适用时，应填写“不适用”。

d) 若 BPoSP 认为某应有信息要求的内容尚不明确时，应填写“尚不明确”。

“无”、“不适用”和“尚不明确”等词应替换为描述BPoS所使用语言中的同义词。

注：“无”、“不适用”和“尚不明确”即为“none”, “not applicable” and “uncertain”的同义词。

4.2.1.2 宜有要素

使用宜有要素的要求如下。

a) 宜有要素内容存在时，应描述该信息。

b) 宜有要素内容连同其章节标题可在如下三种情况之一时省略：

1) BPoSP 认为不宜描述该要素的任何内容；

2) BPoSP 认为该要素的内容不适用；

3) BPoSP 认为该要素的内容不能确定。

c) 当在某司法管辖区内，监管规定明确要求该要素内容必须说明时，则在该司法管辖区内，宜

有要素应变成应有要素。

注：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金融管理机构要求说明的信息，本文件规定为宜有要素的，必须按照相关要求，作

为应有要素说明。

4.2.1.3 可有要素

当BPoSP认为某些信息能够增加BPoS的清晰度或对客户更具吸引力时，便能通过可有要素来描述。

例如，某一可有要素可能是针对作为适合客户的特定群体，而另一可有要素则是针对不同服务渠道或特

定服务区域的附加描述。

BPoS的描述可包括可有要素。宜仅在可有要素的内容出现时再在描述中体现章节标题。可有要素的

章节标题和内容不应与应有要素和宜有要素重叠或相矛盾。BPoSP不应利用可有要素来改变应有要素和

宜有要素的实质含义。

示例：由于 BPoSP 认为如下信息对潜在客户有吸引力，故将其纳入 BPoS 描述的可有要素：

a) 销售过程；

b) BPoS在其生命周期中的收益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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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投资经理对所投资BPoS的绩效；

d) 类似BPoS的比较信息；

e) 解决特定BPoS异常问题的方法。

4.2.2 多个 BPoS 的描述

4.2.2.1 共同约定

多个BPoS的描述能按集或族两种方式组织。其适用的公共约定为：

a) 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客户应能正确识别每个集或每个族；

b) 一个 BPoSP 能够提供至少一个 BPoS 集或 BPoS 族；

c) 一个 BPoS 集或 BPoS 族能由多个 BPoSP 使用，此时，每个 BPoSP 都应能通过 BPoS 标识符识别

出来。

4.2.2.2 BPoS 集

一个BPoS集是BPoS的无规则组织。在一个给定的BPoS集中，任何单个BPoS均与其他的BPoS不同且具

有唯一标识；除非另行声明，在默认情况下，各BPoS间均不相关。

4.2.2.3 BPoS 族

一个BPoS族是BPoS有规则的组织，在一个给定的BPoS族中：

a) 任何单个 BPoS 均与其他 BPoS 不同；

b) 一个以上的 BPoS 能够组成其父族，此时每个父族均应唯一标识且与其他的 BPoS 不同；

c) 一个父 BPoS 构成一个亚族；

d) 一个族能由亚族构成；

e) 同一族中的各 BPoS 在某些关键要素上取值相同，但至少有一个关键要素与其他 BPoS 不同。

4.2.3 关键要素顺序

关键要素的顺序安排，取决于是对单个BPoS的描述还是对BPoS族或亚族的描述。

a) 当描述单个 BPoS 时，宜按照第 6 章中列出的顺序排列元素供人阅读，并满足以下要求：

1) 不得省略应有要素，除非选择了 5.2 条中描述的“低于基线”的符合性级别；

2) 宜有要素是否可省略，取决于选择的 5.2 中描述的符合性级别；

3) 可有要素宜列在第 6 章所列要素之后。

b) 当描述 BPoS 族中的一个亚族时，供人阅读的要素应按第 6 章中列出的顺序排列，并满足以下

要求：

1) 首先描述族、亚族的共同要素，依次列出应有要素、宜有要素和可有要素；

2) 随后依次列出只属于亚族、族的某些成员的应有要素、宜有要素和可有要素；如果 BPoS

可以按某些要素来分组，则能够按照 4.2.3 的 b)1)分为亚族，直到解释清楚每个 BPoS 的

每个要素；

3) BPoS 亚族、族的描述能整合在一起。在描述中应能找到亚族或族中的每个 BPoS 的每个要

素；否则，BPoS 应按照 4.2.3 c)进行描述。

c) 当属于某个族的单个 BPoS 从其 BPoS 族继承了部分信息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应编制并发布该 BPoS 族的描述，即客户在了解单个 BPoS 的描述时能够获取该 BPoS 所在

族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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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用的 BPoS 族描述应描述清晰精准；

3) 当需向 BPoS 族已描述的关键要素提供某些增补信息时，应将补充内容置于相关关键要素

族描述的原始内容之后；

4) 当需提供本文件规定的应有要素和宜有要素范围之外的信息时，能够将补充内容作为可

有要素进行管理，并按照 4.2.1.3 的规定撰写。

注：集、族和亚族的划分原则和方法未包括在本文件中。

4.2.4 描述风格

尽可能使用通俗的语言。如果不得不使用技术、业务或行业特定的词汇，宜给出一些例子作为补充

信息。

描述应清晰、简洁，有足够深入的信息以避免误解。使用通俗的语言并不意味着缩短长度、改变含

义或过度简化BPoS描述文本。

5 符合性级别

5.1 概述

一个具体BPoS描述是否符合本文件的要求以及符合到了什么程度，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可能难以判

定，通过引入六种模式的符合性级别，则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同时，符合性级别还有助于BPoSP研发BPoS，

即作为一组预定义的定制模板，BPoSP能够易于判定其按照哪个符合性级别来研发BPoS。

5.2 符合性分级

应在描述中说明所选择的符合性级别。描述应采用六个符合性级别中的一个来描述BPoS、BPoS亚族

和BPoS族。符合性级别归纳于表1。

表 1 符合性级别

符合性级别 应有要素 宜有要素 可有要素 一致性程度
a

恰合一致 全部 全部 无 等同

基线一致 全部 无 无

修改
选择一致 全部 部分，至少一个 无

扩充一致 全部 全部 有
b

增减一致 全部 部分，至少一个 有
b

低于基线
c

少数，至少一个 无限制
d

无限制
d

非等效

a
“一致性程度”的概念来自 GB/T 1.2—2020 中第 4章。

b
“有”意味着至少存在一个可有要素来描述附加的特征。

c
在编制 BPoS、BPoS 亚族或 BPoS 族的描述时，如果无法提供所有应有要素，甚至连“无”、“不适用”或“不确

定”的陈述都不能给出，则可采用“低于基线”的符合性级别。
d
“无限制”意味着任何限制都没有价值，因为缺少应有要素。

示例 1：若在 BPoS 的描述包含“GB/T 32319 恰合一致”字样，则说明 BPoS 的描述中描述了全部应有要素和宜有要

素，从而客户可以推断，BPoS 缺乏关键说明的可能性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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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若在 BPoS 的描述包含“GB/T 32319 增减一致”字样，则说明 BPoS 的描述中描述了所有应有要素和某些宜

有要素，且增加了可有要素，能够提示客户仔细考虑可有要素是否与宜有要素矛盾，是否是真正的创新，而不是误导信

息。

示例 3：若在 BPoS 的描述包含“GB/T 32319 低于基线”字样，则说明 BPoS 的描述中应有要素描述不全，宜有要素

描述情况不明，能够提示客户仔细考虑涉及到风险和收益的要素是否描述清晰，从而保护了消费者权益。

6 关键要素

6.1 概述

本章详细描述了全部应有要素和可有要素，列举了应向或宜向客户披露的信息项，指出了各要素的

类型、内容、目的和描述建议。

这些关键要素能够分为四类，分别回答以下问题：

a) 如何辨识 BPoS？

b) 如何辨识 BPoS 的发行者？

c) BPoS 的凭据是什么？

d) BPoS 的基本金融特征是什么？

每一组均给出一个关键要素概览表。

注：用中文描述BPoS补充的可有关键要素参见附录NB。

附录E中给出了一个基于信用卡的BPoS描述示例。

6.2 具体关键要素

6.2.1 如何辨识 BPoS？

关键要素 要素种类

6.2.1.1 BPoS标识符 应有

6.2.1.2 描述文档的版本 应有

6.2.1.3 商业全称 应有

6.2.1.4 商业简称 宜有

6.2.1.5 专业名称 应有

注：在ISO 21586:2020原文中，本条中的内容即采用此种格式，没有按照表格给出表题，也没有其他带有能愿动词

的条款。

6.2.1.1 BPoS 标识符

6.2.1.1.1 要素种类

应有。

6.2.1.1.2 描述内容

所描述的BPoS、BPoS亚族或BPoS族的唯一标识。

6.2.1.1.3 描述目的

描述BPoS标识符的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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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区分某个 BPoS、BPoS 亚族或 BPoS 族；

b) 确保客户能够无二义性且快速地定位到某个 BPoS、BPoS 亚族或 BPoS 族的描述。

6.2.1.1.4 描述建议

能唯一标识对象的各种方法均能用作BPoS标识符。由于BPoS的描述是供人工阅读的，故应充分考虑

到BPoS标识符的可读性。

若选择了一个能易于机读的BPoS标识符（例如IRI，见IETF RFC 3987），则宜给出一个供人工阅读

的别名。

6.2.1.2 描述版本

6.2.1.2.1 要素种类

应有。

6.2.1.2.2 描述内容

BPoS描述的版本。

6.2.1.2.3 描述目的

确保客户能够辨识同一BPoS描述的不同版本，尤其重要的是了解BPoSP所发布的BPoS描述的当前版

本。

6.2.1.2.4 描述建议

BPoS描述的版本宜能以人工易于看懂的方式标记，且能够通过IT系统进行处理和传输。

BPoS描述的当前和历史版本宜能通过客户易于访问的终端显示；当BPoS描述具有一个以上的版本

时，描述的新版本宜说明较上个版本的主要变化。

附录A给出了一种标记描述版本的方法。

6.2.1.3 商业全称

6.2.1.3.1 要素种类

应有。

6.2.1.3.2 描述内容

BPoS的完整商业名称。随描述对象不同，能为单个BPoS、BPoS亚族或BPoS族的商业全称。

商业全称描述宜用BPoS销售或服务地域的通用语言编写；必要时能够提供多语种，是否使用官方语

言则取决于本司法管辖区的要求。若描述为用英语以外的语言编写，宜提供商业全称英文名。

6.2.1.3.3 描述目的

告知客户BPoS的完整商业名称。

6.2.1.3.4 描述建议

商业全称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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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帮助客户了解 BPoS 的基本特征；

b) 在未提供商业简称时，帮助客户辨识和记忆单个 BPoS、BPoS 亚族或 BPoS 族；

c) 在同一 BPoS 集、BPoS 亚族或 BPoS 族中不重名；

d) 在同一 BPoS 集、BPoS 亚族或 BPoS 族中仅使用一次。

6.2.1.4 商业简称

6.2.1.4.1 要素种类

宜有。

6.2.1.4.2 描述内容

BPoS的商业简称，使用与BPoS的商业全称相同的语种描述。

若商业全称以多语种提供，则宜提供相应语种的商业简称。

若某BPoS已按GB/T 39601注册了金融工具短名（FISN），则应包括该已经注册的金融工具短名。若

BPoS的商业简称与FISN不同，则宜将该BPoS的FISN作为一个可有要素进行描述，以充分披露信息。

6.2.1.4.3 描述目的

告知客户BPoS的商业名称缩写。客户通常会用其来代指BPoS。

6.2.1.4.4 描述建议

商业简称宜：

a) 可能情况下由商业全称导出；

b) 在同一 BPoS 集、BPoS 亚族或 BPoS 族中不重名；

c) 在同一 BPoS 集、BPoS 亚族或 BPoS 族中仅使用一次；

d) 遵守编写语种缩写的通用规则，且便于一般人发音；含义和发音均宜符合适宜的语言规则；

e) 易于日常不使用该 BPoS 简称编写语种的人使用。

6.2.1.5 专业名称

6.2.1.5.1 要素种类

应有。

6.2.1.5.2 描述内容

BPoS、BPoS亚族或BPoS族的专业名称。

6.2.1.5.3 描述目的

使具有相关专业知识或经验的客户，从专业视角快速了解BPoS、BPoS亚族或BPoS族。

注1：与金融、经济或银行有关的知识或经验视作相关专业知识或经验。

注2：使用专业名称的目的是帮助客户弄懂BPoS、BPoS亚族或BPoS族的适用性。同时，专业名称还有助于构建适当

的BPoS亚族或BPoS族。

6.2.1.5.4 描述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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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采用在银行业广泛使用的知识体系作为描述的基础。宜使用相同的术语来描述同一BPoS集、BPoS

亚族或BPoS族。

6.2.2 如何辨识 BPoS 的发行者？

关键要素 要素种类

6.2.2.1 BPoSP的LEI代码 宜有

6.2.2.2 BPoSP的ELF代码 宜有

6.2.2.3 BPoSP的全称 应有

6.2.2.4 BPoSP的地址 宜有

6.2.2.5 BPoSP的联系电话 应有

6.2.2.6 BPoSP的网站地址 应有

6.2.2.7 BPoSP的电子邮件地址 宜有

6.2.2.8 BPoSP即时消息账号 宜有

注：在ISO 21586:2020原文中，本条中的内容即采用此种格式，没有按照表格给出表题，也没有其他带有能愿动词

的条款。

6.2.2.1 BPoSP 的 LEI 代码

6.2.2.1.1 要素种类

宜有。

若BPoSP已经申领了LEI代码且发行的BPoS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则应提供本BPoSP的LEI代码。

6.2.2.1.2 描述内容

按照ISO 17442定义并在全球法律实体标识符基金会(GLEIF)注册的BPoSP的LEI代码。

6.2.2.1.3 描述目的

客户可以访问有关BPoSP的相关信息。

6.2.2.1.4 描述建议

与GLEIF分配的LEI代码完全一致。

如果BPoSP是某个组织的分支机构，则应说明BPoSP和LEI之间的关系。

注：根据当前的LEI分配规则，一个法人只能有一个LEI。但这一规则可能随着ISO 17442的版本升级而变更。这一

点在ISO 21586中并没有说明。

6.2.2.2 BPoSP 的 ELF 代码

6.2.2.2.1 要素种类

宜有。

若BPoSP已经被赋予了用于描述BPoSP法律形式的ELF代码，且发行的BPoS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则应

提供实体法律形式(ELF)代码。

6.2.2.2.2 描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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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GLEIF按照ISO 20275赋予BPoSP的ELF代码。

6.2.2.2.3 描述目的

告知客户BPoSP的ELF代码。

注：客户若想全面和准确了解某个BPoSP在所注册的司法管辖区的权利和义务，例如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范围，有

可能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信息。这一点在ISO 21586中并没有说明。

6.2.2.2.4 描述建议

与分配的ELF代码完全一致。

为了提高可信度，宜说明可参考的ELF全球列表。

注：https://search.gleif.org/#/search/提供每个注册了LEI的BPoSP的ELF代码。

6.2.2.3 BPoSP 的全称

6.2.2.3.1 要素种类

应有。

6.2.2.3.2 描述内容

发行BPoS的BPoSP的全称。

若BPoSP注册了LEI代码，BPoSP的全称应与提交给GLEIF的名称相同。

注：GLEIF由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于2014年6月成立，其任务是支持LEI的实施和应用。见https://www.gleif.org。

若BPoSP已按照GB/T 16711注册了银行标识码(BIC)，BPoSP的全称应与GB/T 16711定义的法律全称

等同。若BPoSP不是金融机构的总行，则应标明GB/T 16711中定义的分支机构。BPoSP的BIC应以可有要

素来描述。

若BPoSP同时注册了LEI代码和BIC代码，理论上全称应是等同的。否则，BPoSP应进行更正，以确保

全称与在司法管辖区监管当局注册的名称保持一致。

注：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组织机构为BPoSP时，必须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号）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且在符合条件时，

必须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金融业机构信息管理规定〉的通知（银发〔2016〕66号）取得金融机构编

码。其要素种类、描述内容、描述目的和描述建议见附录NB。

6.2.2.3.3 描述目的

客户知道BPoS是哪个机构发行的。

注1：若某BPoS是由不能对BPoS的全部后果负责的代理提供给客户的，则该代理不是BPoSP。

注2：若某BPoS是由对BPoS的后果完全负责的某机构的分支机构提供给客户的，则该分支机构就是BPoSP。

6.2.2.3.4 描述建议

BPoSP的全称应与在司法管辖区监管当局注册的名称等同。

若BPoSP是一家上市公司，则能够提及按照GB/T 23696定义的市场标识码(MIC)。

6.2.2.4 BPoSP 的地址

6.2.2.4.1 要素种类

https://www.glei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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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有。

BPoSP宜确保客户能获得详细地址，或通过提供的信息抵达该地址。

6.2.2.4.2 描述内容

BPoSP的详细地址。

若BPoSP已注册了LEI代码，则该地址可等同于ISO 17442中定义的法定地址。BPoSP的地址亦可为当

前的业务经营地址而非法定地址，但对此应予以说明。

若BPoSP已按照GB/T 16711注册了BIC，则该地址宜等同于GB/T 16711定义的操作地址；不等同的应

说明原因，且用一个可有要素描述该BIC注册地址。

6.2.2.4.3 描述目的

客户得到如何与该BPoSP沟通的相关信息。

6.2.2.4.4 描述建议

地址的详尽程度应达到让客户找到BPoSP工作人员进行面对面的沟通。故此，BPoSP设置的客户接待

部门地址才是合适的地址。

一般来说，访客提出的所有问题难以全部在现场得到解决，故该地址宜成为接待访客并收集问题的

窗口。BPoSP和访客随后的交互能够在同一地址、另一地址，乃至另外的渠道处理。

若客户从任何分支机构获得的信息都是等同的，则BPoSP的地址可为某一地域内任一分支机构的地

址；否则，只有能获得所需信息的分支机构的地址才是适合的。

注：地址描述的表述采用GB/T 31186.4给出的分项描述方式，能够采用结构化方式组织数据，便于转化为各种其他

表述方式，且易于自动化处理，是处理与其他涉及到地址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兼容的良好方式。

6.2.2.5 BPoSP 的联系电话

6.2.2.5.1 要素种类

应有。

6.2.2.5.2 描述内容

BPoSP的联系电话号码。

6.2.2.5.3 描述目的

客户能够通过电话与BPoSP的工作人员进行对话。

6.2.2.5.4 描述建议

在BPoS发行或使用的区域，呼入的号码宜统一为某个特定号码。若某个特定BPoS的咨询只能通过某

一特定区域的电话号码提供且在BPoSP不能转接，则应明确该区域的电话长途前缀。

当呼入号码与呼出号码不一致时，应注明。

注：电话号码描述的表述采用GB/T 31186.5给出的分项描述方式，能够采用结构化方式组织数据，便于转化为各种

其他表述方式，且易于自动化处理，是处理与其他涉及到电话号码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兼容的良好方式。

6.2.2.6 BPoSP 的网站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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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6.1 要素种类

应有。

6.2.2.6.2 描述内容

BPoSP的网址。

6.2.2.6.3 描述目的

客户可以访问BPoSP的官方网站。

6.2.2.6.4 描述建议

BPoSP宜提供至少一个主页地址；若有多个主页地址，应表明之间的关系。

在主页地址可以链接到其他网站时应予以说明。

6.2.2.7 BPoSP 的电子邮件地址

6.2.2.7.1 要素种类

宜有。

若描述中没有提供电子邮件地址，BPoSP宜提供其他获取电子邮件地址的方法。

6.2.2.7.2 描述内容

BPoSP的电子邮件地址。

6.2.2.7.3 描述目的

客户能够通过邮件与BPoSP进行沟通。

6.2.2.7.4 描述建议

电子邮件地址的域名宜与BPoSP的主页地址相同。

电子邮件也能通过网页发送，需要时还能够上传附件。

若电子邮件地址的域名与网站的域名不一致，网站宜提供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增强读者的信任

感。

6.2.2.8 BPoSP 即时消息账号

6.2.2.8.1 要素种类

宜有。

6.2.2.8.2 描述内容

BPoSP的即时消息（IM）账号。

6.2.2.8.3 描述目的

客户能够通过即时消息(即聊天)与BPoSP进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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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8.4 描述建议

IM账号宜在BPoSP网站首页给出。

能支持不同IM提供商的多个IM账号。

6.2.3 什么是 BPoS 的凭据？

关键要素 要素种类

6.2.3.1 BPoS的凭据 宜有

6.2.3.2 BPoS凭据载体的保管、清洁与维护 宜有

6.2.3.3 BPoS凭据载体的更换 宜有

6.2.3.4 BPoS凭据载体的能源 宜有

6.2.3.5 BPoS凭据载体的处置 宜有

注：在ISO 21586:2020原文中，本条中的内容即采用此种格式，没有按照表格给出表题，也没有其他带有能愿动词

的条款。

6.2.3.1 BPoS 的凭据

6.2.3.1.1 要素种类

宜有。

若设立了BPoS的凭据，则宜对其进行描述；若未描述BPoS的凭据，则宜描述如何唯一地标识和鉴权

BPoS。

6.2.3.1.2 描述内容

客户持有的凭据用于证明凭据持有人具有对BPoS的使用、管理和处置的权利。

若一个BPoS有多个凭据，则宜分别逐一描述。若一个BPoS的凭据可以用来标识多个BPoS，则宜指出

通过该凭据能够标识的每个BPoS。若一个凭据由一组子凭据组成，则宜阐明每个子凭据。

一般来说，BPoS的凭据由BPoSP提供；BPoSP可使用另一个组织颁发的现有标识，尤其是在仅需要标

识信息时。

凭据可存储在凭据载体中。

注：凭据载体可能与凭据本身混淆，特别是当凭据载体上只存储一个凭据时。

示例 1：带有磁条和芯片的塑料卡片是存储多个凭据信息的载体。凭据信息[例如 GB/T 17552—2008 中 7.4.1 中定

义的主要账户号码(PAN)]可同时记录在芯片和磁条上，亦能被压印在卡片上。作为持卡人的客户将卡提供给银行柜员以

执行金融交易，而选择哪种凭据取决于客户与 BPoSP 之间的协议。

示例 2：网上银行证书能够可靠地完成凭据身份验证，且能够标识多个 BPoS。不过，若网上银行证书关联到多个

BPoS，则可能需要选择使用哪个 BPoS。从 BPoS 的角度来看，BPoS 则拥有不止一个凭据。当客户使用网上银行证书登录

时，通常可以根据 BPoS 从列表中选择对应的 BPoS 标识。然而，当请求进行某些交易(如转账)时，可能需要鉴别码(如

密码)。

6.2.3.1.3 描述目的

使读者知道哪些凭据可以用于标识和鉴权BPoS，能够使用多少种凭据来标识和鉴权BPoS，以及各个

凭据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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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BPoS可使用多个凭据来标识和鉴权；亦能够使用客户现有的凭据，而不一定非用一个新的凭据

来标识BPoS。

6.2.3.1.4 描述建议

应描述凭据本身及其存储的载体。由于“凭据”的概念非常重要，但又难以理解，所以凭据的描述

应清晰、准确，包括以下信息。

a) BPoS 所涉及的凭据数量。

b) 对于每一个凭据，

1) 能够使用凭据的功能，作为身份标识抑或身份鉴权，或兼而有之；

2) 凭据本身相关的鉴权方式；

3) 当凭据用作 BPoS 鉴权措施时，其对应的标识符；

4) 保存凭据所需的载体；

5) 凭据使用的环境和条件。

c) 当一个 BPoS 有多个凭据时，这些凭据之间的关系；

d) 哪一个或哪一组凭据是必需的。

6.2.3.2 BPoS 凭据载体的保管、清洁与维护

6.2.3.2.1 要素种类

宜有。

6.2.3.2.2 描述内容

对BPoS凭据载体保管、清洁和维护的基本要求。

6.2.3.2.3 描述目的

告知客户有关BPoS凭据载体的保管、清洁和维护的基本要求，特别是涉及到个人安全或财务风险的

要求。

6.2.3.2.4 描述建议

宜说明BPoS凭证载体的安全、清洁和维护的正确常用方法。

6.2.3.3 BPoS 凭据载体的更换

6.2.3.3.1 要素种类

宜有。

6.2.3.3.2 描述内容

更新或更换BPoS凭据的流程和地点。

6.2.3.3.3 描述目的

当BPoS凭据过期、凭据载体损坏或丢失时，告知客户如何更换BPoS凭据的载体。

6.2.3.3.4 描述建议



GB/T 32319—XXXX/ISO 21586:2020

20

应涵盖以下情况：

a) 载体不能立即更换，亦即客户不能现场得到新的载体；

b) 对于拥有相同 BPoS 但不同类型的客户，适用的替换程序不同；

c) 业务地点或国家的不同，适用的替换程序不同；

d) 收取的费用不同，适用的替换程序不同。

6.2.3.4 BPoS 凭据载体的能源

6.2.3.4.1 要素种类

宜有。

6.2.3.4.2 描述内容

BPoS凭据载体所需的能源。

6.2.3.4.3 描述目的

告知客户BPoS凭据载体所需能源以及在需要时如何更换。

6.2.3.4.4 描述建议

宜说明BPoS凭据载体的所需电源和更换能源的程序。典型的案例是：

a) 不需要能源（例如塑料卡片）；

b) 工作时，BPoS 凭据载体由所连接的设备供电；

c) 当 BPoS 凭据载体由可更换电池供电时，宜提供更换电池的指导；若消费者自己不能更换则应

明确指出。旧电池的处理方法宜同时说明。

6.2.3.5 BPoS 凭据载体的处置

6.2.3.5.1 要素种类

宜有。

6.2.3.5.2 描述内容

BPoS凭据载体的处理方法。

6.2.3.5.3 描述目的

告知客户如何处置废弃的BPoS凭据载体。

6.2.3.5.4 描述建议

宜描述BPoS凭据载体的安全、环保的处置方式。若必要，还宜指出不推荐的方法。

6.2.4 BPoS 的基本金融特征是什么？

关键要素 要素种类

6.2.4.1 BPoS的CFI代码 宜有

6.2.4.2 适合客户 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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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要素 要素种类

6.2.4.3 支持币种 应有

6.2.4.4 BPoS期限 应有

6.2.4.5 销售渠道 应有

6.2.4.6 服务渠道 应有

6.2.4.7 服务时间 应有

6.2.4.8 销售地域 应有

6.2.4.9 服务地域 应有

6.2.4.10 BPoS用途 应有

6.2.4.11 基本业务流程 宜有

6.2.4.12 期望金融获益 应有

6.2.4.13 BPoS费用 应有

6.2.4.14 风险分析 应有

6.2.4.15 注意事项 宜有

6.2.4.16 相关BPoS 宜有

6.2.4.17 术语解释 宜有

注：在ISO 21586:2020原文中，本条中的内容即采用此种格式，没有按照表格给出表题，也没有其他带有能愿动词

的条款。

6.2.4.1 BPoS 的 CFI 代码

6.2.4.1.1 要素种类

宜有。

6.2.4.1.2 描述内容

符合ISO 10962的CFI代码。

6.2.4.1.3 描述目的

若CFI代码是根据ISO 10962获得的，则客户可理解BPoS发布时定义且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保持不变

的特征。

6.2.4.1.4 描述建议

若BPoS已经注册了ISIN和FISN，则宜同时在ISIN和FISN中获取其CFI代码。

6.2.4.2 适合客户

6.2.4.2.1 要素种类

应有。

6.2.4.2.2 描述内容

对BPoS所适合客户的要求，或获取BPoS客户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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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或出于BPoS设计的考虑，某些BPoS仅适合于特定的客户群体。BPoSP需要确

定BPoS的适用客户，且需要通过某些信息或文件，如金融资产报表或证件来确定。潜在客户需要提供的

证件种类应予以明确，对客户证件的复制、传送、保存或处理等行为应予以说明。

适合客户可能需要拥有特定的设备，例如使用移动支付功能的BPoS需要智能手机。

若某BPoS能够被任何人在没有任何法定证件的情况下获得和使用，则应予以声明。

6.2.4.2.3 描述目的

客户籍此了解其能够获取BPoS的条件。

6.2.4.2.4 描述建议

客户获得BPoS的先决条件应清晰且无二义性地加以描述。

示例：客户只有在银行存入了特定的最低金额，才能获得一张白金信用卡。

6.2.4.3 支持币种

6.2.4.3.1 要素种类

应有。

6.2.4.3.2 描述内容

BPoS支持的币种。

6.2.4.3.3 描述目的

告知客户：

a) BPoS 支持的货币种类；

b) 能够使用某种特定货币的情况；

c) 当 BPoS 支持多币种时，支持的货币转换方式；

d) BPoS 是否支持任何历史货币或加密货币。

6.2.4.3.4 描述建议

当货币类型与服务渠道、服务地域等其他关键要素相互关联时，应描述这些关键要素之间的关系。

法定货币的名称和代码应符合ISO 4217。BPoS中涉及的历史货币或加密货币应予以充分说明，对法

定货币、历史货币和加密货币之间关系的初步分析参见附录C。

注：BPoS允许涉及到历史货币和/或加密货币的，必须引用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进行说明。

汇率及其相关辅助成本应随交易一并说明。应说明与汇率相关的额外费用。

多币种交易的费用准许以单一币种收取。

鉴于汇率是长期波动的，因此很少有固定的汇率。但是，汇率来源应予以明示。

6.2.4.4 BPoS 期限

6.2.4.4.1 要素种类

应有。

6.2.4.4.2 描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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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oS的期限是指BPoS的有效期。若超过了期限，则BPoS的特性就会改变。

6.2.4.4.3 描述目的

告知客户BPoS特性的变化，诸如：

a) BPoS 凭据载体更换的时间和程序；

b) BPoS 的预期获益变更的时间点和条件；

c) BPoS 服务费变更的时间点和条件。

示例：当客户凭已到期的定期存单取款时，银行将付给客户约定的利息。而若客户提前支取，预期获益将会改变。

6.2.4.4.4 描述建议

若BPoS有多个期限，则应逐一描述。诸如预期获益、服务费等涉及到期限的变更，亦应同时说明。

应指出期限的开始日期（必要时也应注明时间及其时区）和截止日期，并说明是否包含日期本身。

6.2.4.5 销售渠道

6.2.4.5.1 要素种类

应有。

6.2.4.5.2 描述内容

从客户的视角看，BPoSP所提供的销售场所和方式。

6.2.4.5.3 描述目的

告知客户能够获得BPoS的渠道，渠道既能人工亦能线上。

6.2.4.5.4 描述建议

渠道能够分为以下几种典型类型：

a) 银行网点，客户能在银行网点与 BPoSP 工作人员面对面沟通；

b) 电话银行，客户能通过电话与 BPoSP 的客户服务代表沟通；

c) 网上银行，客户能通过浏览器或 APP 与 BPoSP 进行交互;

d) 自助设备，客户能通过自助式设备的界面与 BPoSP 进行交互。

每一BPoS应通过至少一个渠道销售；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相同的BPoS可通过不同的渠道销售；一

个BPoS的销售也能涉及到多个渠道。

示例：BPoS 能通过智能手机上的 APP 或在分支机构签订合同来签约，而 BPoS 凭据载体则通过邮寄提供。

6.2.4.6 服务渠道

6.2.4.6.1 要素种类

应有。

6.2.4.6.2 描述内容

执行即时交易和/或订阅交易（不包括签约）的位置和方式。

6.2.4.6.3 描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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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客户能够使用BPoS的渠道。

6.2.4.6.4 描述建议

每个销售渠道都可作为服务渠道。要注意，除服务渠道外所有特征都相同的BPoS是不同的BPoS。

若将某BPoS的即时/预定交易按功能或风险划分为不同的族，则每族均能支持不同的渠道；此时BPoS

每个族的服务渠道宜予以说明，能够在每个渠道使用的凭据及其介质亦应清晰描述。

应指出每个服务渠道在哪段服务时间内可用。

若通过同一服务渠道提供不同语种的服务，则应说明。

6.2.4.7 服务时间

6.2.4.7.1 要素种类

应有。

6.2.4.7.2 描述内容

BPoS能够执行即时交易或发起预定交易的时段。

不同服务渠道可支持不同的服务时间。

对于某些BPoS来说，服务时间可关联到其他的时段或时间点。这些时段或时间点，例如开放时段、

实际计息时段，以及到期时点、赎回时点等，均可用可有要素进行描述；客户宜在服务期限内通过相关

服务渠道完成BPoS的相关操作，以符合这些额外的期限和/或时间点的要求。

示例 1：同一 BPoSP 内的即时转账通常是即时交易。

示例 2：投资产品认购是一种典型的预订交易。该交易的时序特征是，客户能在实际交易时点之前的任何时点发送

请求，且能够立即收到应用对交易状态的响应；在实际交易执行后，能够按照 BPoS 的关键要素将交易结果通知客户。

6.2.4.7.3 描述目的

告知客户何时可以进行BPoS的即时交易和/或预定交易。

6.2.4.7.4 描述建议

对该BPoS，宜分别描述客户能够通过各个服务渠道触达的时段。若BPoSP在同一服务渠道上不同的

时段内提供的服务不同，则宜分别进行描述。

为了便于理解，可采用众所周知的描述方式。

示例：尽管在任何时候都能访问网上银行，但若某 BPoS 不是为 24×7 服务设计的，则可能无法通过网上银行执行

即时交易。

6.2.4.8 销售地域

6.2.4.8.1 要素种类

应有。

6.2.4.8.2 描述内容

BPoS销售的区域。

注：销售区域既能与服务区域相同，亦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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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8.3 描述目的

告知客户在何处（地理概念上的）能够获得BPoS。

6.2.4.8.4 描述建议

销售区域宜使用ISO 3166-1中定义的国家代码和ISO 3166-2中定义的国内区划代码来描述。

若按ISO 3166系列不能满足对销售地域的描述，则能够提供BPoSP分支机构的清单和详细地址。

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国内县区以上行政区划采用GB/T 2260—2007及有权发布该文件对应的数字码和/或字

母码的机构发布的代码。

宜说明在每个地域支持哪些语种；尤其是涉及到使用多语种的地区，或所支持的语种并非编制BPoS

描述所使用语种的情况时。

6.2.4.9 服务地域

6.2.4.9.1 要素种类

应有。

6.2.4.9.2 描述内容

BPoS能够执行即时交易或发起预定交易的地理区域。

注：一般情况下，服务地域和服务渠道是密不可分的。但是，某些服务渠道可能仅在特定的服务地域才能使用。例

如，网上银行通常能够在全球所有地域提供服务，但某BPoSP的网点只能在其可以开展业务的地域提供服务。

6.2.4.9.3 描述目的

告知客户在何处（地理概念上的）能够使用BPoS。

6.2.4.9.4 描述建议

服务地域宜使用ISO 3166-1中定义的国家代码和ISO 3166-2中定义的国内区划代码来描述。

若按ISO 3166系列不能满足对服务地域的描述，则能够提供BPoSP分支机构的清单和详细地址。

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国内的行政区划采用GB/T 2260—2007及有权发布该文件对应的数字码和/或字母码的

机构发布的代码。

若某语种并非在所有的服务渠道均可使用，宜予以说明。

宜说明在每个区域支持哪些语种；尤其是涉及到使用多语种的地域，或所支持的语种并非编制BPoS

描述所使用语种的情况时。

6.2.4.10 BPoS 用途

6.2.4.10.1 要素种类

应有。

6.2.4.10.2 描述内容

BPoS能够支持的功能和BPoS签约与使用的约束。

6.2.4.10.3 描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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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客户评估通过获取该BPoS可以满足其哪些银行业务需求。

6.2.4.10.4 描述建议

陈述应真实准确，不得夸大其词；不宜使用可能导致歧义的形容词和副词。

示例 1：若一个支付类 BPoS 只能在有限的商店使用，那么“走遍全球”的说法就是错误的。

示例 2：若一个融资 BPoS 被描述为“确保最大收益”、“最佳收益”可能会导致歧义。

6.2.4.11 基本业务流程

6.2.4.11.1 要素种类

宜有。

6.2.4.11.2 描述内容

与客户交互的基本且必要的业务流程。

与客户交互的业务过程可能包括若干特定节点，在这些节点上，BPoS的状态有可能在未与客户交互

的情况下变更。

业务过程各节点间的信息交换能为任何形式，包括全人工信息转达。

6.2.4.11.3 描述目的

告知客户：

a) 反映 BPoS 运作过程的主要节点状态；

b) BPoSP 与其他通常作为交易发起者的组织之间的交互；

c) BPoS 的流程，尤其是两个节点之间的时间间隔，以便客户评估 BPoS 是否能及时获得或生效。

示例：在申领信用卡时，若申请人充分了解需要遵循的流程且完成，就能提高他们对 BPoS 的理解，并产生适当的

预期。

6.2.4.11.4 描述建议

能够通过签订合同或协议来提供BPoS的流程。

涵盖BPoS生命周期的描述应从客户的角度来表述。

允许涉及到BPoSP内部流程和BPoSP与相关各方之间的交互过程。

若引用了任何相关的BPoS，应提供描述。

能够恰当地用图示和流程图来表述过程和交互。

6.2.4.12 期望金融获益

6.2.4.12.1 要素种类

应有。

6.2.4.12.2 描述内容

按BPoS合同约定的期限计算，客户将获得的BPoS的金融收益。

获益可表现为非直接金融收益，亦即可表现为额外获得的便利或节约（包括资源、时间、金钱等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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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12.3 描述目的

客户从BPoS中可能的获益，并让其了解该金融结果的可能性。

6.2.4.12.4 描述建议

期望金融获益宜按以下顺序描述：

a) 若 BPoS 属于某个 BPoS 族，则该族的金融确有获益；

b) 仅属于该 BPoS 的金融确有收益；

c) 若 BPoS 属于某个 BPoS 族，则该族的或有收益；

d) 仅属于该 BPoS 的或有收益。

若期望金融获益比较复杂，则宜通过例子来增强理解。

6.2.4.13 BPoS 费用

6.2.4.13.1 要素种类

应有。

6.2.4.13.2 描述内容

持有BPoS的客户应当或可能承担的费用。

6.2.4.13.3 描述目的

告知客户在持有BPoS时会产生的费用以及使用BPoS时可能产生的费用。

注1：描述费用的目的是揭示BPoSP向客户收取费用的组成部分，且BPoSP也能够避免收取不合理的费用。

注2：本条中描述的BPoS的费用为直接向客户收取的具体费用，并非用于推定价格的定价机制或成本要素。

6.2.4.13.4 描述建议

BPoS费用宜分为以下三类描述：

a) 应收费用。即银行客户在使用 BPoS 过程中, 除采用代偿方式外, 确定会收取的费用。

注1：代偿方式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免除费用，或用另外的方式抵偿了应缴纳的费用。

b) 或有费用。即银行客户在使用银行产品的过程中，在需要完成特定的交易时才会发生的费用。

示例：银行卡挂失手续费，是只有在银行卡丢失后执行挂失交易时才会产生的费用。

c) 附加费用。即银行客户在使用 BPoS 的过程中,在某些特定的服务渠道上应用, 而该服务渠道

需要收取的费用。

注2：一个服务渠道往往可能为多个BPoS提供服务。一个BPoS能在哪些服务渠道上使用, 取决于BPoSP对BPoS的设

计；即便是其他功能相同，但是可用服务渠道不同，甚至服务渠道相同、但是不同的实时交易限额不同的BPoS，

都能够构成不同的BPoS。

若不同的费用采用不同的币种收取，或客户可选择缴费的币种，应明确说明。

6.2.4.14 风险分析

6.2.4.14.1 要素种类

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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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14.2 描述内容

从银行客户的视角看, 签约和/或使用该BPoS可能带来的风险。

6.2.4.14.3 描述目的

告知客户签约和使用BPoS所带来的风险。

6.2.4.14.4 描述建议

本条中描述的风险宜为客户所面临的风险。不过，BPoSP所面临的风险有可能转嫁到客户身上。这

些风险可能包括：

a) 信用风险；

b) 市场风险；

c) 操作风险；

d) 流动性风险；

e) 业务风险；

f) 声誉风险；

g) 系统性风险；

h) 道德风险。

注1：在这八种风险中，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是三大风险。其他重要风险包括流动性风险、业务风险和

声誉风险。系统性风险和道德风险与银行日常操作无关，但其可能对BPoSP的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造成很大影

响。

这些风险能演化为客户所面临的经济或信用风险如下。

a) 经济风险：

1) 泄露 BPoS 凭据或其载体；

2) 被挪用；

3) 泄露个人信息；

4) 使用 BPoS 时的误操作。

b) 信用风险：

1) 因误解而误用 BPoS；

2) 未按约定完成约定行为。

注2：风险缓解措施一般分为四类：

风险规避，即不执行可能带来风险的活动；

风险减缓，即通过降低损失的严重性或可能性来降低或减小风险；

风险分担，亦称风险转移，即通过与另一方分担损失（或可能的收益）的负担或降低风险的成本；

风险接受，即当风险发生时接受损失（或可能的收益）。

6.2.4.15 注意事项

6.2.4.15.1 要素种类

宜有。

6.2.4.15.2 描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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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在签约或使用BPoS时宜注意的具体事项。这些事项能够与风险防范、使用方便或更多获利相关。

6.2.4.15.3 描述目的

告知客户在签约或使用BPoS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6.2.4.15.4 描述建议

用于描述能够改善BPoS使用的措施。

涉及安全防范事项，即便已经在其他关键要素提及，亦能在此强调。

当一个BPoS为按照某特定方法论所研发时，能够指出其优点和局限性，从而消除专业客户的疑虑。

与本文件密切相关的方法论请参阅附录D。

示例：为了提高账户安全性，如果账户余额发生变化，借记卡持卡人将收到一条短信。

6.2.4.16 相关 BPoS

6.2.4.16.1 要素种类

宜有。

6.2.4.16.2 描述内容

相关BPoS的描述能够包括：

a) 共享同一凭据或同一 BPoS 凭据载体的相关 BPoS 清单；

b) 具有类似功能、能为客户带来更多获益的相关 BPoS 清单；

c) 构成该 BPoS 基础的底层 BPoS 清单。

6.2.4.16.3 描述目的

告知客户：

a) 作为使用其他 BPoS 基础的 BPoS；

b) 具有相同凭据和/或相同凭据载体的 BPoS。

示例：当客户有一张与活期账户关联的借记卡时，往往也会喜欢关联到该借记卡的定期存款账户。

6.2.4.16.4 描述建议

宜提供BPoS标识符编号和商业名称，且简述BPoS的用途。

示例 1：BPoS“第三方存管账户”可能需要一张普通借记卡作为基本的 BPoS。

示例 2：两个 BPoS 能在功能上互补。例如，当客户同时拥有信用卡和借记卡时，能够预设信用卡透支由借记卡自动

还款。

6.2.4.17 术语解释

6.2.4.17.1 要素种类

宜有。

6.2.4.17.2 描述内容

BPoS描述中使用的术语。



GB/T 32319—XXXX/ISO 21586:2020

30

6.2.4.17.3 描述目的

帮助读者精准地理解BPoS的描述。在下列情况下，宜具体解释术语：

a) 日常生活中不常用的金融术语；

b) 具有多重含义且仅其中一种适用于本 BPoS 描述的术语。

6.2.4.17.4 描述建议

描述术语时, 宜注意考虑以下情况：

a) 若只能使用某些行业术语来精准地表达一个概念，则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出等价的陈述。

通过典型场景作为示例可能是一种很好的做法；

b) 若一个术语有多种含义，应说明在描述 BPoS 时选择其中的哪一种含义，以减少误解；

c) 宜采用例子喻示术语的含义；

d) 对于具有金融、银行或 IT 背景知识的客户，宜使用主流术语。否则，则假定客户不具备上述

背景知识。

7 展现要求

7.1 概述

一般来说，BPoS的描述能够被理解为两层。第一层是描述实质性内容的逻辑层，即应有要素和宜有

要素；第二层是物理层，从第一层导出，以满足实施的实际需求，例如由人工视读的描述或机器可读的

描述。

7.2 逻辑层

逻辑层关注关键要素的组织。应描述全部应有要素，宜描述宜有要素和可有要素。

因XML格式的语法严谨，故为首选格式；其他语言亦可使用以满足各类需求。逻辑层的表达见附录B。

7.3 物理层

7.3.1 原则

物理层的原则如下：

a) 物理层是对逻辑层的展示，目的是被人工和/或机器能够理解。物理层不准许修改实质性内容。

b) 当物理层展示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工阅读理解时，宜考虑 GB/T 5296.1 和 GB/T 24620—2009 中

陈述的指南。

c) 当物理层展示的目的是由机器处理时，宜考虑适当的语言和格式，以及对这些语言或格式的

约束。在选择语言或格式时，宜分析诸如截断或代码翻译不匹配导致的信息丢失。

d) 当物理展示的目的是同时适合人工和机器时，应优先考虑适合于人工阅读理解。

e) 为确保所提供信息的格式符合要求，宜提供诸如模板、向导和方案等额外格式工具。

7.3.2 人工阅读若干要点

7.3.2.1 展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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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过电子或纸质方式进行展示。同时提供电子和纸质版时，其内容应保持一致；若仅提供电子或

纸质版之一，应标记“只提供电子版”或“只提供纸质版”。

在提供电子版时，应采用不可修改或修改留痕的格式。

若因需使用其他格式，所有格式中关键要素的实质性内容应保持一致。

为了进行宣传，描述可使用视频或音频形式；当使用视频形式时，能使用图形或动画进行诠释。

7.3.2.2 排版

关键要素的标题和内容宜采用不同字体与字号；标题宜突出。

各关键要素的标题应标记明显、独占一行；所有关键要素标题的字体和字号应一致。

关键要素内容宜另起一行，粗体和图形符号宜用于强调内容，但不宜滥用警告信息。

在使用图形时，图形和相关文字应尽量排在一起，或放在便于查阅的位置。

当采用多语言描述时，应标注每种语言。

当内容超过四页时，宜提供描述目录或索引。

7.3.2.3 可读性

若阅读者的远近视力均不低于ISO 8596:2017中表1中规定的1.0，则纸质描述的全部内容无需任何

矫正措施均宜可见。

注1：ISO 8596:2017中表1中规定的1.0即为GB/T 11533—2011中表1规定的5分记录值5.0。

当纸质描述中用于描述主要内容的字号小于（不包括）10.5pt，且BPoSP有网站时，网站应提供下

载内容字号不小于10.5pt的描述本文。

注2：10.5pt即为GB/T 12200.2—1994中4.1.2.9所示的5号字。

电子描述形式的打印输出应符合纸质描述的可读性要求。

文字描述中的字体颜色与纸张背景颜色的反差不宜低于70%。颜色模式应照顾到老年人或有色觉障

碍的人对内容进行识别。

注3：采用白纸黑字印刷时，对比度约为80%。

当双面印刷时，各面内容不应干扰对另一面的阅读。

7.3.2.4 警示

在BPoS的描述中，各警示信息均应采用醒目的排版方法（例如：方框、不同字体、不同字体颜色）

描述，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警示信息宜简洁清晰，并能够链接到描述中的其他内容。

涉及人身安全的警示信息宜单在开篇单起一行描述。

7.3.2.5 信息重复

涉及安全及正确操作的信息能在必要时予以重申。

7.4 版本管理

对所有描述均应采取有效版本控制措施。当前有效版本应在公开场合发布，例如发布在官网上。

若BPoS的描述以多种形式发布，例如不同电子格式或不同尺寸的纸张，则描述的各种形式宜同时体

现变更。

注：附录A给出对版本管理的一种方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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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 录 A

（资料性）

记录描述版本的方法

BPoS描述的版本能够按如下方式标记：

Vp.q-yyyymmdd

式中：

V——表示版本；

“p”和“q”——均为从1开始的正整数。

“yyyy”表示带世纪的年份，“mm”表示月份，“dd”表示日期（当mm或dd均为两位数字，当小于

10时则包括前导0）。“yyyy”、“mm”、“dd”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注：版本标记的日期表示与GB/T 7408—2005中5.2.1.1的基本格式一致。

当描述的实质性内容没有变更，诸如调整一些用词以提高可读性时，“p”能够保持不变，而用“q”

部分标记版本的调整；当需要对描述进行实质性变更，例如BPoS产生了变更或对描述进行重大修改时，

“p”为当前数字加1而“q”则从1开始重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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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BPoS 描述的逻辑表示模型

B.1 概述

逻辑模型展示了BPoS的关键元素之间的关系。考虑到XML和JSON的流行程度，本附录给出了这两种

格式。在实际中，只要能完整、准确地表达关键要素，能使用任何形式。

逻辑模型只展示了一个BPoS。为了描述一个BPoS集或一个BPoS族，宜首先描述公共关键要素，然后

是每个亚族或每个BPoS的特定关键元素。无论怎样安排共同关键要素的表达，BPoS的描述结果，包括每

一个关键要素，都需符合逻辑模型。

B.2 属性符号

各关键要素均有一个属性来指明其需要的程度。允许的取值如下：

——“R”表示描述 BPoS 的应有关键元素；

——“O”表示描述 BPoS 的宜有关键元素；

——“V”表示描述 BPoS 的可有关键元素。

B.3 XML 格式的基本逻辑展示模型

注：在以下的基本逻辑展示模型中，涉及到的网址和命名空间地址均为虚拟，且增加了4个在附录NB提及的可有要

素。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假设根元素是BPoS的描述，网站http://www.iso21586.org已经建立用来存储XML的Scheme

-->

<Description_of_BPoS xmlns="www.iso21586.org/keyelement/"

xmlns:xsi="www.iso21586.org/xmlscheme"

xsi:schemaLocation="www.iso21586.org/xmlscheme/2019 logicalmodelv01.xsd">

<ID_of_BPoS Existence="R">

按6.2.1.1所描述的BPoS标识符

</ID_of_BPoS>

<Version_of_description Existence="R">

按6.2.1.2所描述的描述文档的版本

</Version_of_description>

<Commercial_name Existence="R">

按6.2.1.3所描述的商业全称

</Commercial_name>

<Commercial_abbreviated_name Existence="O">

按6.2.1.4所描述的商业简称

</Commercial_abbreviated_name>

<Professional_name Existence="R">

按6.2.1.5所描述的专业名称

</Professional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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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_of_BPoSP Existence="O">

按6.2.2.1所描述的BPoSP的LEI代码

</LEI_of_BPoSP>

<ELF_of_BPoSP Existence="O">

按6.2.2.2所描述的BPoSP的ELF代码

</ELF_of_BPoSP>

<Full_name_of_BPoSP Existence="R">

按6.2.2.3所描述的BPoSP的全称

</Full_name_of_BPoSP>

<Address_of_BPoSP Existence="R">

按6.2.2.4所描述的BPoSP的地址

</Address_of_BPoSP>

<Tel_No_of_BPoSP Existence="R">

按6.2.2.5所描述的BPoSP的联系电话

</Tel_No_of_BPoSP>

<Website_of_BPoSP Existence="R">

按6.2.2.6所描述的BPoSP的网站地址

</Website_of_BPoSP>

<Email_of_BPoSP Existence="O">

按6.2.2.7所描述的BPoSP的电子邮件地址

</Email_of_BPoSP>

<IM_account_of_BPoSP Existence="O">

按6.2.2.8所描述的BPoSP即时消息账号

</IM_account_of_BPoSP>

<Credential_of_BPoS Existence="O">

按6.2.3.1所描述的BPoS的凭据

</Credential_of_BPoS>

<Maintaining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Existence="O">

按6.2.3.2所描述的BPoS凭据载体的保管、清洁与维护

</Maintaining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Renewal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Existence="O">

按6.2.3.3所描述的BPoS凭据载体的更换

</Renewal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Energy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Existence="O">

按6.2.3.4所描述的BPoS凭据载体的能源

</Energy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Disposal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Existence="O">

按6.2.3.5所描述的BPoS凭据载体的处置

</Disposal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CFI_of_BPoS Existence="O">

按6.2.4.1所描述的BPoS的CFI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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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_of_BPoS>

<Suiting_customer Existence="R">

按6.2.4.2所描述的适合客户

</Suiting_customer>

<Currencies Existence="R">

按6.2.4.3所描述的支持币种

</Currencies>

<BPoS_time_limits Existence="R">

按6.2.4.4所描述的BPoS期限

</BPoS_time_limits>

<Channel_of_distribution Existence="R">

按6.2.4.5所描述的销售渠道

</Channel_of_distribution>

<Channel_of_service Existence="R">

按6.2.4.6所描述的服务渠道

</Channel_of_service>

<Period_of_service Existence="R">

按6.2.4.7所描述的服务时间

</Period_of_service>

<Region_of_selling Existence="R">

按6.2.4.8所描述的销售地域

</Region_of_selling>

<Region_of_service Existence="R">

按6.2.4.9所描述的服务地域

</Region_of_service>

<Purpose_of_BPoS Existence="R">

按6.2.4.10所描述的BPoS用途

</Purpose_of_BPoS>

<Fundamental_business_procedure Existence="O">

按6.2.4.11所描述的基本业务流程

</Fundamental_business_procedure>

<Expected_financial_benefits Existence="R">

按6.2.4.12所描述的期望金融获益

</Expected_financial_benefits>

<Cost_of_BPoS Existence="R">

按6.2.4.13所描述的BPoS费用

</Cost_of_BPoS>

<Risks_analysis Existence="R">

按6.2.4.14所描述的风险分析

</Risks_analysis>

<Matters_requiring_attention Existen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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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6.2.4.15所描述的注意事项

</Matters_requiring_attention>

<Relevant_BPoS Existence="O">

按6.2.4.16所描述的相关BPoS

</Relevant_BPoS>

<Terms_explaining Existence="O">

按6.2.4.17所描述的术语解释

</Terms_explaining>

<!-- 存在时如下将描述可有关键元素 -->

<Commercial_name_En Existence="V">

按B.2所描述的英文商业全称

</Commercial_name_En>

<Commercial_abbreviated_name_En Existence="V">

按B.3所描述的英文商业简称

</Commercial_abbreviated_name_En>

<Unified_social_credit_identifier_of_BPoSP Existence="V">

按B.4所描述的BPoSP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Unified_social_credit_identifier _of_BPoSP>

<Financial_organization_code_of_BPoSP Existence="V">

按B.5所描述的BPoSP的金融机构编码

</ Financial_organization_code_of_BPoSP>

</Description_of_BPoS>

B.4 JSON 格式的基本逻辑展示模型

{

"ID_of_BPoS": { "@Existence": "R",

"#text": "按6.2.1.1所描述的BPoS标识符"

},

"Version_of_description": { "@Existence": "R",

"#text": "按6.2.1.2所描述的描述文档的版本"

},

"Commercial_name": { "@Existence": "R",

"#text": "按6.2.1.3所描述的商业全称"

},

"Commercial_abbreviated_name": { "@Existence": "O",

"#text": "按6.2.1.4所描述的商业简称"

},

"Professional_name": { "@Existence": "R",

"#text": "按6.2.1.5所描述的专业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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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_of_BPoSP": { "@Existence": "O",

"#text": "按6.2.2.1所描述的BPoSP的LEI代码"

},

"ELF_of_BPoSP": { "@Existence": "O",

"#text": "按6.2.2.2所描述的BPoSP的ELF代码"

},

"Full_name_of_BPoSP": { "@Existence": "R",

"#text": "按6.2.2.3所描述的BPoSP的全称"

},

"Address_of_BPoSP": { "@Existence": "R",

"#text": "按6.2.2.4所描述的BPoSP的地址"

},

"Tel_No_of_BPoSP": { "@Existence": "R",

"#text": "按6.2.2.5所描述的BPoSP的联系电话"

},

"Website_of_BPoSP": { "@Existence": "R",

"#text": "按6.2.2.6所描述的BPoSP的网站地址"

},

"Email_of_BPoSP": { "@Existence": "O",

"#text": "按6.2.2.7所描述的BPoSP的电子邮件地址"

},

"IM_account_of_BPoSP": { "@Existence": "O",

"#text": "按6.2.2.8所描述的BPoSP即时消息账号"

},

"Credential_of_BPoS": { "@Existence": "O",

"#text": "按6.2.3.1所描述的BPoS的凭据"

},

"Maintaining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 "@Existence": "O",

"#text": "按6.2.3.2所描述的BPoS凭据载体的保管、清洁与维护"

},

"Renewal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 "@Existence": "O",

"#text": "按6.2.3.3所描述的BPoS凭据载体的更换"

},

"Energy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 "@Existence": "O",

"#text": "按6.2.3.4所描述的BPoS凭据载体的能源"

},

"Disposal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 "@Existence": "O",

"#text": "按6.2.3.5所描述的BPoS凭据载体的处置"

},

"CFI_of_BPoS": { "@Existence": "O",

"#text": "按6.2.4.1所描述的BPoS的CFI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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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iting_customer": { "@Existence": "R",

"#text": "按6.2.4.2所描述的适合客户"

},

"Currencies": { "@Existence": "R",

"#text": "按6.2.4.3所描述的支持币种"

},

"BPoS_time_limits": { "@Existence": "R",

"#text": "按6.2.4.4所描述的BPoS期限"

},

"Channel_of_distribution": { "@Existence": "R",

"#text": "按6.2.4.5所描述的销售渠道"

},

"Channel_of_service": { "@Existence": "R",

"#text": "按6.2.4.6所描述的服务渠道"

},

"Period_of_service": { "@Existence": "R",

"#text": "按6.2.4.7所描述的服务时间"

},

"Region_of_selling": { "@Existence": "R",

"#text": "按6.2.4.8所描述的销售地域"

},

"Region_of_service": { "@Existence": "R",

"#text": "按6.2.4.9所描述的服务地域"

},

"Purpose_of_BPoS": { "@Existence": "R",

"#text": "按6.2.4.10所描述的BPoS用途"

},

"Fundamental_business_procedure": { "@Existence": "O",

"#text": "按6.2.4.11所描述的基本业务流程"

},

"Expected_financial_benefits": { "@Existence": "R",

"#text": "按6.2.4.12所描述的期望金融获益"

},

"Cost_of_BPoS": { "@Existence": "R",

"#text": "按6.2.4.13所描述的BPoS费用"

},

"Risks_analysis": { "@Existence": "R",

"#text": "按6.2.4.14所描述的风险分析"

},

"Matters_requiring_attention": { "@Existenc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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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按6.2.4.15所描述的注意事项"

},

"Relevant_BPoS": { "@Existence": "O",

"#text": "按6.2.4.16所描述的相关BPoS "

},

"Terms_explaining": { "@Existence": "O",

"#text": "按6.2.4.17所描述的术语解释"

},

" Commercial_name_En ": { "@Existence": "V",

"#text": "按B.2所描述的英文商业全称"

},

" Commercial_abbreviated_name_En ": { "@Existence": "V",

"#text": "按B.3所描述的英文商业简称"

},

" Unified_social_credit_identifier_of_BPoSP ": { "@Existence": "V",

"#text": "按B.4所描述的BPoSP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 Financial_organization_code_of_BPoSP ": { "@Existence": "V",

"#text": "按B.5所描述的BPoSP的金融机构编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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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法定货币、历史货币和加密货币之间的关系

C.1 BPoS 支持的货币层次

BPoS存在支持法定货币和非法定货币的可能性，包括不再流通的历史货币和加密货币。

为了帮助客户理解涉及法定货币和非法定货币的BPoS，能够将BPoS支持的货币划分为两个逻辑层。

根据GB/T 12406定义的法定货币编码处于第一层；而非法定货币，包括根据GB/T 12406编码的历史货币

和通过其他方式编码的加密货币(ISO尚未为此定义一个标准)，处于第二层。

注：2021年，ISO发布了ISO 24165的两个部分，对数字代币（digital token）的标识给出了规则，并成立了相关

的注册机构(RA)接受对数字代币的注册。

C.2 从 BPoS 描述的角度看二级货币的特征

第二层的历史货币主要是BPoS发行时支持的法定货币，且仍然在6.2.4.4中描述的BPoS期限内。例

如，GB/T 12406中3.5所定义的重新命名可能是原因之一。

第二层的加密货币有可能被BPoS发行的司法管辖区所批准。若6.2.4.8中描述的销售地域和6.2.4.9

中描述的服务地域不同，则要特别注意，加密货币在一个司法管辖区可能得到允许，但在另一个司法管

辖区则不允许。

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涉及到历史货币和/或加密货币的情况，必须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



GB/T 32319—XXXX/ISO 21586:2020

41

C
D

附 录 D

（资料性）

相关方法论

D.1 概述

针对BPoS的不同方面有很多标准，每个标准都专注于解决或改进特定的维度，而共同的主题则是如

何在不同的IT系统之间进行信息交互，以及如何构建支撑金融行业的IT系统。

这些标准与本文件一并应用可以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

D.2 银行业架构网(BIAN)

BIAN旨在为银行定义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标准，并开发通用的服务场景和通用的服务操作语义定

义。通过建立语义框架，可以识别和定义底层体系结构。此底层体系结构取自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BIAN

使用UML来描述其服务场景的体系结构、元素、属性、方法和关系。

BIAN的目标是确保服务定义的一致性，并给出被分解和严格定义的服务的边界定义。银行内部或外

部开发的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宜得到改进。连接新服务和原有服务所需的集成工作也应该减少。同时，

降低银行系统的复杂性和集成成本，更有效地实现基于面向服务体系结构的商用现货软件。

BIAN服务全景是一个用于分类和组织BIAN服务领域的参考框架。BIAN的服务全景是银行功能的层次

分解，包括三个层次：服务域、业务域和业务区。服务域是由一组一致的功能和职责组成的基本组件，

信息通过不同服务域之间的业务操作进行传递；根据不同的标准将服务域划分为业务域。采用不同标准

对服务域进行分类和组织，会导致BIAN服务域的不同布局。该层次结构的最高层次是业务区，包括参考

数据、销售和服务、操作和执行、风险和监管分析以及业务支持。

D.3 ISO 20022 系列

ISO 20022是金融机构之间进行电子数据交换的一系列标准，描述了包含消息和业务流程描述的元

数据存储库，以及存储库内容的维护流程。该系列包括支付交易、证券交易和结算信息、信用卡和借记

卡交易等金融信息。

ISO 20022系列采用了一种基于UML的建模方法。通过使用这种方法分析和描述业务元素，如业务领

域、业务流程、业务事务、业务参与者、业务角色和业务信息时，不需要绑定到特定的语法。该系列标

准定义了用于信息交换的消息定义和流程图，指出了在建模语言中定义的消息可以被翻译成标准化语法

的映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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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基于信用卡的 BPoS 描述示例

E.1 描述说明

本附录旨在展示实际的BPoS描述。描述的符合性级别为“扩展”，增加了四个可有要素。示例是面

向客户阅读编写的，为了避免误解，解释了相关术语。该示例仅代表描述的首个版本，且即便提及了所

有的关键要素，内容也未必完整。

注：为了保持示例的完整，附录NB增加的可有要素亦加入到本附录中。

E.2 描述内容

NA.1.1 概述

为了便于理解，本示例分为四个部分，以映射本文档引言中提出的四个问题。在实际描述BPoS时，

能够合为一体，且不一定采用表格形式。

注：在ISO 21586:2020原文中，本条中的内容即采用表格形式，没有按照表格给出表题，表格也没有标题行。

NA.1.2 如何辨识BPoS？

BPoS标识符： ABC-CD-0000-0001

描述文档的版本： V1.1-20190218

商业全称： 金穗双币种信用卡
a

商业简称： 金穗国际卡

专业名称：
一种仅能由持卡人本人使用、允许以人民币和外币交易、可透支、允许取现、

提供无息存款、提供免息期且支持第三方支付的个人信用工具。

a
金穗双币种信用卡是一个适宜的商业产品的例子。本信息是为了方便本文档的用户而提供的，并不构成 ISO 对本

产品的认可。

NA.1.3 如何辨识BPoS的发行者？

BPoSP的LEI代码： 5493 00E7 TSGL COVS Y746

BPoSP的ELF代码： Enterprise

BPoSP的全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BPoSP的地址： 中国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BPoSP的联系电话： +86 10 95599

BPoSP的网站地址： www.95599.com
ａ

BPoSP的电子邮件地址： e-statement@creditcard.abchina.com

BPoSP即时消息账号： 中国农业银行云客服
a

a
为读者能正确理解文件内容，根据 PBoSP 的最新信息修改。

NA.1.4 什么是BPoS的凭据？

BPoS的凭据：
以下四组凭据可用来标识和鉴权持卡人：

第1组：持卡人姓名、卡号、有效期和CVV2/CVC2/CVN2。此凭据通常无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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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例如通过呼叫中心使用。

第2组：附着在卡片载体上的信息，包括磁条信息、芯片信息和压印信息。

第3组：与独立设施绑定的信息，包括存储在独立介质中的数字证书、数字

令牌生成器生成的数字或字符串，以及注册的移动电话接收的鉴权码(或消

息)。

第4组：已授权的第三方支付指令。

BPoS凭据载体的保管、清洁与维护：

卡片不宜弯曲，不宜放在强磁场附近，也不得靠近火源或放入火源中。

存储数字证书的介质和数字令牌生成器是电子设备，宜远离极端温度且避免

进水。

BPoS凭据载体的更换：

新的信用卡卡片将会在有效期满前，以邮寄或网点领取的方式发放。新卡片

被激活后，旧卡片即刻失效。

存储数字证书的介质和数字令牌生成器没有有效期。

若信用卡卡片、存储数字证书的介质和数字令牌生成器出现故障，请到银行

网点联系更换。

BPoS凭据载体的能源：

以非接触方式使用信用卡卡片是通过无线方式供电的，其他情况则不需要电

源。

数字令牌生成器由不可更换的内部电池供电。

BPoS凭据载体的处置：

过期的信用卡卡片宜销毁，以使得磁条和芯片无法再被使用，例如，将两者

都剪断。随后，卡片能按照常规的塑料垃圾处理。

存储数字证书的介质可按普通家用电器处理。

数字令牌生成器宜以包含电池的方式处理。

NA.1.5 BPoS的基本金融特征是什么？

BPoS的CFI代码： 不适用。

适合客户： 能够通过法定文件证明其达到法定年龄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支持币种： 人民币和美元。其中国内消费以人民币结算，国际消费以美元结算。

BPoS期限：

信用卡有效期为5年，自信用卡开通之日起计算，包括截止月。除非持卡人

另行确认不再需要该卡，否则在换卡时新卡将于有效期满前一个月发出。

持卡人更新数字证书时无需同时更换更新存储数字证书的介质。

销售渠道：
信用卡能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以及银行网点申请。通过网上银行和手机

银行申请的，持卡人需要到银行网点办理卡激活。

服务渠道：
信用卡可通过以下渠道使用：银行网点、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呼叫中心、

商户POS机、ATM机、CRS及自助终端机。

服务时间：

服务时间随服务渠道而变。一般来说，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呼叫中心、ATM

机、CRS和自助服务终端提供7×24小时服务；而商户POS机和银行网点在其

正常营业时间内提供服务，且可能会不时发生变化。

销售地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服务地域：
全球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超过2亿商户接受VISA、万事达卡和银联信

用卡，且可从全球近300万台ATM机中提取现金。

BPoS用途：
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无现金支付手段，持卡人支付时可在授权的透支额度内透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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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业务流程：

在申请信用卡时，银行会判断申请人是否符合持卡人的条件。在申请成功并

获批准后，将会发放信用卡。根据与客户的协议，银行将通过邮寄或在银行

网点领取的方式将信用卡卡片提供给持卡人。持卡人宜按卡上的指示激活卡

片。

信用卡正常使用时，银行会根据持卡人的喜好，通过短信或微信发送动账通

知。对账单每月会寄给持卡人。持卡人需至少按规定的最低限额偿还未还款

项。

持卡人如遇卡遗失、PIN码泄露或其他PIN码问题，或不再使用该卡时，宜及

时通过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渠道与银行联系，或到银行网点办理。

期望金融获益：

持卡人可在授权限额内透支。透支包括28天至56天的无息期，视乎信用卡的

情况而定。

持卡人可通过ATM或银行网点进行现金透支。持卡人在卡丢失或无法在境外

使用时，可获得额外服务，如海外紧急服务。为满足持卡人的需要，将提供

紧急换卡和提现服务。

BPoS费用：

持卡人需支付信用卡年费。但若累计交易笔数达到规定的数量，则可减少乃

至免除年费。

当持卡人未能按时偿还未偿透支金额时，需要支付利息。

持卡人在透支现金时，将按相应金额支付利息，且会收取取现服务费。

在卡片遗失、卡片损坏以致影响使用和/或密码挂失时，须缴付补卡费、密

码重置费或两者均收。

在持卡人丢失了存储数字证书的介质而申领新的介质时，需要收取工本费则

是收取附加费用的一个例子。

风险分析：

持卡人的主要经济风险来自于诸如，信用卡凭据泄露、卡片丢失、存储数字

证书的介质丢失、数字令牌生成器丢失以及未能按时支付最低还款额。

通过复制卡片磁条以未经授权在境外使用，是外币卡特有的风险。为防止出

现这种情况，我们强烈建议持卡人明确设定需要且惯于使用信用卡的国家和

地区。

持卡人在日常用卡时也宜审慎操作，例如确保交易金额和收款人的输入正

确。

若未能按时缴付最低还款额，将会影响持卡人的信用评级。

该信用卡仅供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外借。同时，亦不得共享卡片凭据。这

些做法都违反了信用卡使用的相关条款。

注意事项：

1)本卡只能由申领的持卡人持有和使用。

2)持卡人在收到卡片后宜立即签名。

持卡人如有任何不解或疑问，请通过呼叫中心或微信联系发卡银行。

相关BPoS： 若持卡人同时持有借记卡，则能设置信用卡自动还款计划。

术语解释：
透支(Overdraft)：当从银行账户中支付而可用余额低于零时，就发生了透

支。经核准的透支允许这种情况循环发生，且不是每次都需要核准。

NA.1.6 增加的可有要素

英文商业全称：
a

Kins Dual Currency Credit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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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商业简称：
a

KinsDCCC

BPoSP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a

911100001000054748

BPoSP的金融机构编码：
a

C1010311000014

涉及到第三方：
b

支付宝、微信支付和苹果pay

每一个第三方需得到持卡人的明确授权，持卡人需了解自己作为持卡人的权

利和义务以及第三方的权利和义务。

警示：一旦卡被授权给第三方，用卡将按照第三方的规则执行。

a
本可有实质要素为对 ISO 21586：2020 补充。

b
本可有要素在 ISO 21586：2020 中与 BPoS 的基本金融特征置于一组。

E.3 描述的 XML 形式

一个XSD (XML)文件的示例拟在https://standards.iso.org/iso/21586/ed-1/en提供。

C.2中BPoS的描述可以用XML形式展示如下：

注1：下例中的XML XML Scheme文件和命名空间的地址为一个虚拟的地址。

注2：下例与ISO 21586:2020相比，增加了相关的可有要素。

注3：为了便于理解，下例中的实质性内容与C.2保持了完全一致。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描述BPoS根元素的XML Scheme文件能够见于http://www.iso21586.org -->

<Description_of_BPoS xmlns="www.iso21586.org/keyelement/"

xmlns:xsi="www.iso21586.org/xmlscheme"

xsi:schemaLocation="www.iso21586.org/xmlscheme/2019 logicalmodelv01.xsd">

<ID_of_BPoS Existence="R">ABC-CD-0000-0001</ID_of_BPoS>

<Version_of_description Existence="R">V1.0-20190218 </Version_of_description>

<Commercial_name Existence="R">金穗双币种信用卡</Commercial_name>

<Commercial_abbreviated_name Existence="O">金穗国际卡</Commercial_abbreviated_name>

<Professional_name Existence="R">一种仅能由持卡人本人使用、允许以人民币和外币交易、可

透支、允许取现、提供无息存款、提供免息期且支持第三方支付的个人信用工具。</Professional_name>

<LEI_of_BPoSP Existence="O">5493 00E7 TSGL COVS Y746</LEI_of_BPoSP>

<ELF_of_BPoSP Existence="O">Enterprise</ELF_of_BPoSP>

<Full_name_of_BPoSP Existence="R">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Full_name_of_BPoSP>

<Address_of_BPoSP Existence="R">中国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Address_of_BPoSP>

<Tel_No_of_BPoSP Existence="R"> +86 10 95599</Tel_No_of_BPoSP>

<Website_of_BPoSP Existence="R">www.95599.ccom/</Website_of_BPoSP>

<Email_of_BPoSP Existence="O">e-statement@creditcard.abchina.com</Email_of_BPoSP>

<IM_account_of_BPoSP Existence="O">中国农业银行云客服</IM_account_of_BPoSP>

<Credential_of_BPoS Existence="O">以下四组凭据可用来识别和鉴权持卡人：

第1组：持卡人姓名、卡号、有效期和CVV2/CVC2/CVN2。此凭据通常无凭据载体，例如通过呼叫中

心使用。

第2组：附着在卡片载体上的信息，包括磁条信息、芯片信息和压印信息。

第3组：与独立设施绑定的信息，包括存储在独立介质中的数字证书、数字令牌生成器生成的数字

或字符串，以及注册的移动电话接收的鉴权码(或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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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组：已授权的第三方支付指令。</Credential_of_BPoS>

<Maintaining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Existence="O">卡片不宜弯曲，不宜放在强

磁场附近，也不得放在火源附近或放入火源中。

存储数字证书的介质和数字令牌生成器是电子设备，宜远离极端温度且避免进水。

</Maintaining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Renewal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Existence="O">新的信用卡卡片将会在有效期到

期前，以邮寄或网点领取的方式发放。一旦新卡片被激活，旧卡片立即失效。

存储数字证书的介质和数字令牌生成器没有有效期。

若信用卡卡片、存储数字证书的介质和数字令牌生成器出现故障，请到银行网点联系更换。

</Renewal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Energy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Existence="O">当以非接触方式使用信用卡卡片

时，通过无线方式供电；其他情况则不需要电源。

数字令牌生成器由不可更换的内部电池供电。</ Energy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Disposal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Existence="O">过期的信用卡卡片宜销毁，以使

得磁条和芯片无法再被使用，例如，将两者都剪断。随后，卡片能按照标准的塑料垃圾处理。

存储数字证书的介质可按普通家用电器处理。

数字令牌生成器宜以包含电池的方式处理。</Disposal_of_the_carrier_of_BPoS_credential>

<CFI_of_BPoS Existence="O">不适用。</CFI_of_BPoS>

<Suitability Existence="R">能够通过法律文件证明其达到法定年龄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Suitability>

<Currencies Existence="R">人民币和美元。其中国内消费以人民币结算，国际消费以美元结算。

</Currencies>

<BPoS_time-limits Existence="R">信用卡有效期为5年，自信用卡开通之日起计算，包括截止月。

除非持卡人另行确认不再需要该卡，否则在换卡时新卡将于有效期满前一个月发出。

持卡人更新数字证书时无需同时更换更新存储数字证书的介质。</BPoS_ time-limits>

<Channel_of_distribution Existence="R">信用卡能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以及银行网点申请。

通过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申请的，持卡人需要到银行网点办理卡激活。</Channel_of_distribution>

<Channel_of_service Existence="R">信用卡可通过以下渠道使用：银行网点、网上银行、手机银

行、呼叫中心、商户POS机、ATM机、CRS及自助终端机。</ Channel_of_service>

<Period_of_service Existence="R">服务时间随服务渠道而变。一般来说，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呼叫中心、ATM机、CRS和自助服务终端提供7×24小时服务；而商户POS机和银行网点在其正常营业时间

内提供服务，且可能会不时发生变化。</Period_of_service>

<Region_of_selling Existence="R">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Region_of_selling>

<Region_of_service Existence="R">全球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超过2亿商户接受VISA、万

事达卡和银联信用卡，且可从全球近300万台ATM机中提取现金。</Region_of_service>

<Purpose_of_BPoS Existence="R">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无现金支付手段，持卡人支付时可在授权的

透支额度内透支。</Purpose_ of_BPoS>

<Fundamental_business_procedure Existence="O">在申请信用卡时，银行会判断申请人是否符合

持卡人的条件。在申请成功并获批准后，将会发出信用卡。根据与客户的协议，银行将通过邮寄或在银

行网点领取的方式将信用卡卡片提供给持卡人。持卡人宜按卡上的指示激活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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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正常使用时，银行会根据持卡人的喜好，通过短信或微信发送动账通知。对账单每月会寄给

持卡人。持卡人需至少按规定的最低限额偿还未还款项。

持卡人如遇卡遗失、PIN码泄露或其他PIN码问题，或不再使用该卡时，宜及时通过网上银行或手机

银行渠道与银行联系，或到银行网点办理。</ Fundamental_business_procedure>

<Expected_financial_benefits Existence="R">持卡人可在授权限额内透支。透支包括28天至56

天的无息期，视乎信用卡的情况而定。

持卡人可通过ATM或银行网点进行现金透支。持卡人在卡丢失或无法在外国使用时，可获得额外服

务 ， 如 海 外 紧 急 服 务 。 为 满 足 持 卡 人 的 需 要 ， 将 提 供 紧 急 换 卡 和 提 现 服 务 。

</Expected_financial_benefits>

<Cost_of_BPoS Existence="R">持卡人需支付信用卡年费。但若累计交易笔数达到规定的数量，则

可减少乃至免除年费。

当持卡人未能按时偿还未偿透支金额时，需要支付利息。

持卡人在透支现金时，将按相应金额支付利息，且会收取取现服务费。

在卡片遗失、卡片损坏以致影响使用和/或密码挂失时，须缴付补卡费、密码重置费或两者兼有。

在持卡人丢失了存储数字证书的介质而申领新的介质时，需要收取工本费则是收取附加费用的一个

例子。</Cost_of_BPoS>

<Risks_analysis Existence="R">持卡人的主要经济风险来自于诸如，信用卡凭据泄露、卡片丢失、

存储数字证书的介质丢失、数字令牌生成器丢失以及未能按时支付最低还款额。

通过复制卡片磁条以未经授权在境外使用，是外币卡特有的风险。为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强烈

建议持卡人明确设定需要且惯于使用信用卡的国家和地区。

持卡人在日常用卡时也宜审慎操作，例如确保交易金额和收款人的输入正确。

若未能按时缴付最低还款额，将会影响持卡人的信用评级。

该信用卡仅供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外借。同时，亦不得共享卡片凭据。这些做法都违反了信用卡

使用的相关条款。</Risks_analysis>

<Matters_requiring_attention Existence="O">若持卡人同时持有借记卡，则能设置信用卡自动

还款计划。</Matters_requiring_attention>

<Relevant_BPoS Existence="O">透支(Overdraft)：当从银行账户中支付而可用余额低于零时，就

发生了透支。经核准的透支允许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且不是每次都需要核准。</Relevant_BPoS>

<Terms_explaining Existence="O">支付宝、微信支付和苹果pay

每一个第三方需得到持卡人的明确授权，持卡人需了解自己作为持卡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第三方的

权利和义务。</Terms_explaining>

<!--存在时如下将描述可有关键元素 -->

<Commercial_name_En Existence="V">Kins Dual Currency Credit Card</Commercial_name_En>

<Commercial_abbreviated_name_En

Existence="V">KinsDCCC</Commercial_abbreviated_name_En>

<Unified_social_credit_identifier_of_BPoSP Existence="V">5493 00E7 TSGL COVS Y746</

Unified_social_credit_identifier _of_BPoSP>

<Financial_organization_code_of_BPoSP Existence="V">C1010311000014</

Financial_organization_code_of_BPoSP>

<Involved_third_party Existence="V">支付宝、微信支付和苹果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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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第三方需得到持卡人的明确授权，持卡人需了解自己作为持卡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第三方的

权利和义务。

警示：一旦卡被授权给第三方，用卡将按照第三方的规则执行。</Involved_third_party>

</Description_of_BP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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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N A

（资料性）

本文件中若干术语与 GB/T 32319—2015 中术语对应关系的说明

NA.1 概述

本文件中定义的术语与GB/T 32319—2015中定义的术语的关系为：

——某些术语和定义保持了技术性内容的一致，例如“BPoS 的凭据”和“银行产品凭据”；

——某些术语和定义则存在一些差异。

本附录即介绍这些差异的缘由，以供本文件实施者在实施本文件时的过程中对相关概念及其演变获

得清晰的了解。

NA.2 BPoS 与银行产品

NA.2.1 GB/T 32319—2015中定义银行产品的考虑

在GB/T 32319—2015发布时，GB/T 19000—2016尚未发布，故在GB/T 32319—2015中定义银行产品

概念时，参考了GB/T 19000—2008中给出“产品”的定义。该定义有着如下的特征。

a) GB/T 19000—2008 中产品的定义为“过程的结果”，按照 GB/T 20001.1—2001 中 5.2.5.4 给

出的原则，将 GB/T 19000—2008 中过程的定义“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

一组活动”带入，可以看到产品的定义实际上为“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

的一组活动的结果”。

b) GB/T 19000—2008 中产品定义的注 1，明确了产品有四种通用的产品类别，即服务、软件、

硬件和流程性材料。并指出许多产品由分属于不同产品类别的成分构成，其属性是服务、软

件、硬件或流程性材料取决于产品的主导成分。例如：产品“汽车”是由硬件（如轮胎）、

流程性材料（如：燃料、冷却液）、软件（如：发动机控制软件、驾驶员手册）和服务（如

销售人员所做的操作说明）所组成。

c) GB/T 19000—2008 中产品定义的注 2，指出服务通常是无形的，并且是在供方和顾客（即本

文件中定义的客户）接触面上需要完成至少一项活动的结果。服务的提供可涉及，例如：

1) 在顾客提供的有形产品（如需要维修的汽车）上所完成的活动；

2) 在顾客提供的无形产品（如为准备纳税申报单所需的损益表）上所完成的活动；

3) 无形产品的交付（如知识传授方面的信息提供）；

4) 为顾客创造氛围（如在宾馆和饭店）。

综上，在GB/T 32319—2015中，银行产品的定义是“银行为满足客户某种需求并使客户获取确定或

可能收益，向市场提供的金融服务”。并给出了一个注释“确定的收益一般是除不可抗力外能获得的收

益，可能的收益则不一定能够保证获得。实际收益可能是正的，即盈利；也可能是负的，即亏损”。这

样的定义，涵盖了银行向其客户就某一方面提供的全部服务，且与很多银行都设置了银行产品创新管理

部门的治理模式相吻合。

NA.2.2 本文件中定义银行产品服务的考虑

在本文件采标的ISO 21586:2020的制定过程中，ISO 9000:2015代替了ISO 9000:2005，并明确规定

在三年内完成对贯彻ISO 9000系列标准的过渡，即在2018年后，继续采用ISO 9000:2005的概念将不视

作采用了ISO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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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9000:2015将服务从产品中分离开来。在等同采标的GB/T 19000—2016中，对产品和服务的定

义的要点如下。

a) 产品是“在组织和顾客之间未发生任何交易的情况下，组织能够产生的输出”。并通过注释

说明，一是在供方和客户之间未发生任何必要交易的情况下，可以实现产品的生产。但是，

当产品交付给顾客时，通常包含服务因素。二是通常产品的主要要素是有形的。

b) 服务是“至少有一项活动必需在组织和顾客之间进行的组织的输出”。并通过注释说明，一

是通常服务的主要要素是无形的。二是通常服务包含与顾客在接触面的活动, 除了确定顾客

的要求（3.6.4）以提供服务外, 可能还包括与顾客建立持续的关系, 如：银行、会计师事务

所, 或公共组织（如：学校或医院）等。三是服务通常由顾客体验。

由此可见，按照ISO 9000:2015定义的口径，针对银行业务，仅仅提及产品已经不能全面反映银行

向客户所能提供的全部输出。据此，ISO 21586:2020起草工作组ISO/TC68/SC8/WG2在2017年于巴西里约

热内卢召开的ISO/TC68/SC8年会上，提出将该国际标准立项时提出的“银行产品“描述改为“银行产品

服务”，即banking products or services。主要理由有三，一是按照ISO 9000:2015，仅仅称为银行

产品已经不能反映原立项中涉及到的标准化对象；二是本文件是从客户视角看待从ISO 9000:2015引申

出来的银行产品的，在任何一个时刻，从客户视角看，要么是银行产品，要么是银行服务，因此，经过

工作组内部讨论，称为banking products or services比bank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更容易向客

户解释；三是在信息技术已经成为银行业务基础支撑手段的时代，信息技术相关的基础标准也同时成为

了银行业务的基础标准，在ISO/IEC/IEEE 15288:2015（已采标为GB/T 22032—2021）的5.2.1中，明确

指出应用系统“对用户而言，它们被认为是产品或服务（products or services）”。因此，将原来标

准对象“银行产品”调整为“银行产品或服务”与ISO/IEC的其他标准保持了良好的一致性。这一建议

得到了ISO/TC68/SC8全体与会人员的认可，故标准的对象调整为Banking products or services，并同

步调整了标准草案的名称和国际标准工作组的名称。

在后期ISO 21586的CD阶段，有意见指出在未提及银行产品和银行服务而直接提及银行产品服务时，

读者难以与ISO 9000:2015中给出的定义协调，故按照ISO 10241-1：2011（其上一个版本非等效采标为

GB/T 20001.1）中6.4.4给出的内涵定义的构建方式，分别给出了银行产品和银行服务的术语和定义。

在本文件中，并不强调银行产品和/或银行服务孰为优先，而是强调两者的一体化，故中文采用了

“银行产品服务”的提法。

NA.3 交易种类

交易有多个种类划分方法，本文件从发出请求到获得结果的维度，给出了从客户视角看交易种类的

划分方式，其与GB/T 32319—2015对该交易种类划分的对应关系如下：

c) 本文件的“即时交易”与 GB/T 32319—2015 中定义的“实时交易”表达的为同一技术性内容；

d) 本文件的“预定交易”与 GB/T 32319—2015 中定义的优先术语“批量交易”和许用术语“预

约交易”表达的为同一技术性内容。

NA.4 描述要素的分类

本文件将对BPoS的描述要素分为了三类，在中文名称上，保持了与GB/T 32319—2015中界定名称的

连续性；同时，其英文的对应词采用了与ISO 21586:2020中术语一致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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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N B

（资料性）

用中文描述 BPoS 补充的可有关键要素

NB.1 概述

在用中文描述BPoS，尤其是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客户时，必须符合相关监管要求，同时要满

足客户对了解BPoS的需求。为此，可能需要增加本附录给出的关键要素。

NB.2 英文商业全称

NB.2.1 信息性质

可有。

NB.2.2 描述内容

同6.2.1.3.2，但用英文表述。

NB.2.3 描述目的

在BPoS存在英文商业全称时，告知客户BPoS的完整商业名称的英文表述。

NB.2.4 描述建议

描述内容等同于按照6.2.1.3.4描述的中文内容。

NB.3 英文商业简称

NB.3.1 信息性质

可有。

NB.3.2 描述内容

同6.2.1.4.2，但用英文表述。

NB.3.3 描述目的

在BPoS存在英文商业简称时，告知客户BPoS的商业简称的英文表述。

即便英文商业简称与中文商业简称等同，单独进行描述亦能避免客户的困惑。

NB.3.4 描述建议

描述内容等同于按照6.2.1.4.4描述的中文内容。

NB.4 BPoSP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NB.4.1 信息性质

可有。

在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明确要求时，转为“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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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4.2 描述内容

发行该BPoS的BPoSP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按照GB 32100—2015的规定描述, 在描述时与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上记载的代码完全一致。

NB.4.3 描述目的

读者能准确定位哪个BPoSP以及该BPoSP的哪级机构发行了本BPoS。

NB.4.4 描述建议

与社会信用代码证上记载的代码完全一致。

NB.5 BPoSP 的金融机构编码

NB.5.1 信息性质

可有。

在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明确要求时，转为“应有”。

NB.5.2 描述内容

发行该BPoS的BPoSP的金融机构代码。

在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明确要求时，若BPoSP还未获得此代码，则需要进行说明。

NB.5.3 描述目的

若金融机构编码继续使用且能够定位BPoSP，则读者能准确定位哪个BPoSP以及该BPoSP的哪级机构

发行了本BPoS。

NB.5.4 描述建议

与金融机构代码证上记载的代码完全一致。

示例：在某信息系统中，由于仅作历史查询而尚未引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且数据中记录了金融机构编码，则 BPoSP

的金融机构编码即能够定位 BPo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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